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名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

达、 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此次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会议由徐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讨

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恒丰集团部分国有建设用

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拟受让恒丰集团所有的下列土地使用权：

１．

“牡国土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５５

号”土地使用权证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为经牡丹江

市博源地价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１５

，

５７３

，

８８８

元。

２．

“牡土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３０２

号” 土地使用权证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为经牡丹江

市博源地价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１６３

，

７０６

元。

上述评估结果尚需经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确认， 若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对评估结果予以调整的，以调整后的评估结果为准

公司董事会就本项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徐祥、李迎春、关兴江、潘泉利、李劲

松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一军、曹春昱、姜占菊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待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批准。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名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为减少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拟受让恒丰集团所有的 “牡国土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５５

号”、“牡土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３０２

号”土地使用权证下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

权。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董事会就本项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徐祥、关兴江、李迎

春、潘泉利、李劲松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的影响：落实公司年产

１．７

万吨圣经纸工程项目用地，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的

关联交易，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恒丰集团签署《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受让恒丰集团所

拥有的“牡国土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５５

号”、“牡土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３０２

号”土地使用权证下的国有

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恒丰集团持有本公司

７

，

２００

万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牡丹江市博源地价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拟交易的土地使用

权进行评估，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

日出具《评估报告》（牡博地［

２０１１

］（估）字第

３４６

号），经评估，拟

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１

的价值为人民币

１５

，

５７３

，

８８８

元； 拟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２

的价值为人民

１６３

，

７０６

元，合计人民币

１５

，

７３７

，

５９４

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需经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

公室备案，若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对评估值进行调整的，以调整后的评估值为

准）

二、关联方介绍

恒丰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７

，

２００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３１．０８８１％

。恒丰集团为

国有独资公司，持有牡丹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２３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７６５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１

，

３５０

万元，住所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为徐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背景

本公司与恒丰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签署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公司租赁恒丰集团

所有的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１１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共计

４８４６７．１７

平方米。对应土地使用权权证号为“牡土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３０１

号”、“牡土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３０２

号”。土地租赁的租金为每年每平方米

４．８２

元人民币，合计每年租金

２３．３６

万元人民币。

恒丰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１１

号

的国有建设用地

６２２５．６

平方米，并就该新增土地使用权与上述“牡土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３０１

号”

土地使用权证下的土地共同办理新的土地使用权证，权证号为“牡国土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５５

号”。原“牡土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３０１

号”土地使用权证注销。

为扩大产能，本公司于开始投资建设年产

１．７

万吨圣经纸工程项目，该项目占地

９

，

２００

平

方米，位于上述“牡国土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５５

号”土地使用权证对应的土地上。

为减少公司与恒丰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并落实年产

１．７

万吨圣经纸工程项目用地，公司

拟受让恒丰集团的上述土地使用权。

２

、交易标的

目标土地

１

坐落于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１１

号，用途为工业，取得方式为出让，权利终止

日期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５４１２１．１

平方米，土地权证号为“牡国土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５５

号”；

目标土地

２

坐落于牡丹江市阳明区造纸路

１１

号，用途为工业，取得方式为出让，权利终止

日期自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使用权面积为

５７１．９０

平方米，土地权证号为

“牡土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３０２

号”。

３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地块

编号

单价

（元

／ｍ２

）

面积

（

ｍ２

）

总地价（元） 总地价人民币大写

估价结果对

应年限

Ａ ２８７．７６ ５４

，

１２１．１０ １５

，

５７３

，

８８８

壹仟伍佰伍拾柒万叁仟捌佰捌拾捌元整

３７．９５

年

Ｂ ２８６．２５ ５７１．９０ １６３

，

７０６

壹拾陆万叁仟柒佰零陆元整

３７．９５

年

合计

５４

，

６９３．００ １５

，

７３７

，

５９４

壹仟伍佰柒拾叁万柒仟伍佰玖拾肆元整

上述评估结果尚需获得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核准。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付款条件

１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经评估确定的价格（评估结果尚需经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备案，若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对评估值进行调整的，以调整后的评

估值为准）。

２

、 转让价款分期支付： 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天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１０％

即

１

，

５７３

，

７５９．４０

元人民币，剩余转让价款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付清。

３

、合同生效日：转让合同经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批准此次目标土地使用

权转让事项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落实了公司年产

１．７

万吨圣经纸工程项目用地， 并有效减少了公司与控股

股东的关联交易，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且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遵循

了关联方回避原则并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原则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精神，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且有利于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双方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４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四日

关于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

数份额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泰达稳健份额实施首次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泰达中证

５００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新增的份额数按四舍五入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泰达中证

５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泰达稳健份额

经折算后新增的泰达中证

５００

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份

额折算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９

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泰达中证

５００

场外份额

１７７

，

３８５

，

６２６．０１ ０．００２４１５２８８ １７７

，

８１４

，

０６３．３２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７

泰达中证

５００

场内份额

１５

，

５６５

，

０７７．００ ０．００２４１５２８８ １５

，

７３１

，

８８２．００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７

泰达稳健份额

２１

，

３９８

，

９２８．００ ０．００６０３８２００ ２１

，

３９８

，

９２８．００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７

注： 泰达中证

５００

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泰达中证

５００

的场外份额； 泰达中证

５００

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泰达中证

５００

场内份额； 泰达稳健份额经份额折算后

产生新增的泰达中证

５００

场内份额。

以上数据已经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

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

和配对转换业务，泰达稳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

额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泰达稳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

将调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的泰达稳健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１

元。由于泰达稳

健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收盘价为

０．８６０

元，扣除

２０１１

年约定收益后为

０．８５４

元，与泰达稳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

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关于泰达稳健定期份额折算后复牌

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泰达宏利

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泰达稳健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

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上的《关于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泰达稳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的泰达稳健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１

元。由于泰达稳健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收盘价为

０．８６０

元，扣除

２０１１

年约定收益后为

０．８５４

元，与泰达稳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前收盘价

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

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１－１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１２－１２

至

２０１２－０１－０９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

日基金收益

＋

前一工作日未分配收益）

／

当日基金份额总额（按截位法保留到分，去

尾部分参与下一日收益分配）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

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

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

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

１０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转为基

金份额，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３

、咨询办法：

⑴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

⑵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⑶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６

】 上海企久贸易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

１０７４４．６５ ２１７８．１６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钢材、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制冷设备、五金工具、电线电缆、家用电

器、通讯产品、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包装材料、纸制品、印刷机械、陶瓷制品、水管阀门、卫生

洁具、办公用品、音响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厨房用品的批发、零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２ＳＨ１０２４２８０

】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澳门

路

３５６

号三维大厦

５０１

、

５０２

、

５０３

、

５０４

、

６０４

室房

产）

１１３６．１７ １１３６．１７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１３８６．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７９

】

上海星城燃料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嘉定区新成

路街道博乐南路

１５８

号

９

楼

９０９

室和

９１１

室商务办

公房产）

２８５．０５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有毒及危险品除外）、重油的销售。

２８５．０５００

【

Ｚ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００１２

】

中信银行济南、 烟台两地

１４０

户

１６５

笔不良债权

资产包

－－ －－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２４５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５

】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

２．１１４３％

股权

－－ －－

注册资本：

１４９２０１．２１

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新能源开发、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电力设备及材料加工、销售、电力技

术、管理咨询、电力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及其他高新技术。

１４８５．４５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４

】

上海国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０％

合伙权益份额

１１４１．１０ １１３４．７０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

３６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１

】 邹城鲁南电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１１７５．４０ ５０４．０９

注册资本：

４３３．３３

万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贰类机动车维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一般经营项目：发电设备的检修及维护；电力技术咨询；油漆粉刷；机械设备及配件、电

器机械及配件、废旧生产物资销售；卷烟、雪茄烟零售，餐饮及住宿（限经批准的分支机构经

营）；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交电、针织纺品、服装鞋帽、汽车配件、摩托车、钢材的销售；服

装、被褥蚊帐、手套、沙发套、窗帘、布包、通信设备、计算机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劳

动保护品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２０１．６４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３

】 河南登封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５％

股权

２３０．２７ －－

注册资本：

４２９７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铁路运输、建材销售

２４６．７２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０

】 内蒙古华电乌达热电有限公司

２７％

股权

１１２５５２．４８ ４４３８３．３９

注册资本：

１９３４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热）力项目的开发、投资和建设；电（热）能的生产；电厂废旧物的综合利用及经

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物资、设备导购、公司在本期建设规模为

２

台

１５

万千瓦热电燃煤

机组并网发电。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８２

】 上海五冶混凝土有限公司

５３％

股权

３５３０．４２ １８５９．７２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混凝土制品、预制构件制造加工，五金、橡胶制品、百货、日用杂品零售；汽车内装

潢，汽车清洁美容（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８５．６６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１

】 上海贸基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７３９．５８ －２５８．４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物工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４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７７５－２

】 湖南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４３％

股权

－－ １２１８４２．５３

注册资本：

１１６０４０．５８

万元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并提供成果转让服务；电子信息产

品、新材料产品、新能源和节能产品、机电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住宿；餐饮；旅游业；文

化娱乐；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综合零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经营范围涉及

前置许可的限分支机构经营。）

２１３１．２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６４８－２

】

上海雍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及

２７

，

１４２

，

２６１．４６

元债权

４５２５．９３ １７７６．１４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五金配件、橡塑制品、电子器材、汽配，销售日用百货、金属材料、木材、电

子计算机及配件、五金交电、仪器仪表，商务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园林绿化工程。

４３２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１４２４６

】 上海大白兔糖果厂

１０％

产权及

２２１

万元债权

９２０９．１９ ５８３３．２３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凭许可证经营）。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７

】 上海沪东电碳有限公司

２３．５７７％

股权

２７９０．７５ １３０１．２２

注册资本：

３６９．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密封件、电碳制品、特种石墨制品、车床件、铣床件、刨床件、磨床件、电工用碳制品

的制造、加工。（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证许可经营）。

３０６．７９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８

】 广州市华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８％

股权

６７６６．５９ １６４８．５８

注册资本：

８３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加工新型建筑材料（轻质高强多功能墙体材料、高档环保型装饰

装修材料、高效保温材料），销售本公司产品，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１７８．０５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１４２４８

】 上海能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１２０３．６０ ２４４．３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在电力电气信息技术专业领域内从事四技服务及新产品研制、试销；计算机配件，

自动化设备销售。自动化系统集成工程（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７．７４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１４２４７

】 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３％

（

１５２

万股）

－－ －－

注册资本：

７８７９．０３

万元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抗生素、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生化药

品、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批发、医疗器械、化学试剂、玻璃仪器、化妆品、化工原料（危险品除

外）、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百货、正纺织品、家具、营养滋补品的销售。药用动植物养殖及技

术服务。计划生育用品、粮油制品、干鲜蔬菜、鲜花销售。批发或零售各类定型包装食品、保健

食品。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中药材加工；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制造；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

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业务；其他食品（烟

零售）销售；设计、制作、代理自制广告，利用自有媒介发布国内广告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

１０６４．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４

】 上海博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１１１９．４５ １１２２．３４

注册资本：

１１１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光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通信电子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

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

６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５

】

上海新奥九环车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４％

股

权（

３２０

万股）

－－ １５６２２．１８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车用液化气设备的开发、改装，液化气加油站的建设与经营，提供液化气加气站工

程的技术咨询和服务（涉及行政许可证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４２７．８７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２

】 北京西红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

股权

１３９４．３４ １４２．６０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生产中西糕点、熏烧烤肉制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酱卤肉

制品；分装、销售蜜饯、果脯；销售定型包装食品、粮油、鲜肉；冷藏保温运输配送；普通货运；

零售卷烟（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销售含乳冷食品、干鲜果品、茶叶、

日用品（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日用品；信息咨询（中介除外）；保洁服务；劳务派遣。

５１．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０

】 上海盘與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６１．８８ ３８．８８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船载

／

车载卫星通信设备；从事船载

／

车载卫星通信设备的批发、进出口、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９

】 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２８．５７％

股权

２０２７４．３０ ７２８１．９３

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水源及引水工程、城市及工业供排水工程、污水处理工程、中水回收利用工程、苦

咸水淡化工程、水电工程的投资及管理，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工程建设总承包（凭许可资质经

营），工程建设技术咨询，代编代审工程预决算，建材、装潢材料、钢材、木材、机电设备、五金

交电的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０８０．４４６２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６５－２

】 上海市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４２２％

股权

４５１２９．０８ ４０４６６．３４

注册资本：

６７８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及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销售食品机械（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７６

】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０．１４７％

股权

－－ １４７９７０５．２９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

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

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２１７５．１６６７

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2

年第

4

号拍卖公告

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人委托，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将对北京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标的物：门头沟区王平村北京昊

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煤矸石热电厂区内的报废机器设备一批，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时间：

2012

年

1

月

16

日

10

：

00

时

拍卖地点：北京产权交易所三层交易大厅

拍卖保证金：

20

万元，须于

1

月

13

日

12:00

前汇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

拍卖预展：

2012

年

1

月

10

日

---11

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请有意竞买的企业法人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材料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交纳拍卖保证金，并持保证金收据

和上述全部材料，于

1

月

13

日

16:00

前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获得竞买资格。

北京产权交易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17

号

联系人： 赵女士

010-66295668

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武路甲八号

联系人：张女士 刘先生

010-87325569 87939978

标的详情请登录：

www.cbex.com.cn (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

)

或

www.ktpm.com.cn

（拍卖公司网站）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

发的浙科发高〔

2011

〕

263

号文件，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震元

制药

"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

,

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公司全

资子公司震元制药将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按

15%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震元制药

将按规定积极办理相关税收优惠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2-01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9

日，我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112629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内容如下：

"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我会对你公司《上市公司配股》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

"

特此公告

!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

*ST

偏转 公告编号：

2012-001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咸阳偏转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咸阳

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已根据《关于要求对重

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进行补正的函》（陕证监函

[2011]11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10877

号）、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关于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反馈意

见的函》（上市部函

[2011]323

号）以及重组报告书签署之后发生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实，对

重组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加期审计，更新

调整了备考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审计报告或财务

报表。在重组报告书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第九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等涉

及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和标的资产介绍及财务数据披露部分进行了相应的更新或补充。

二、根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调整修订

了

"

重大事项提示

"

破产重整进展情况、证监会核准情况、重大资产重组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情况、炼石矿业石幢沟矿业选矿厂情况等内容，并新增炼石矿业大额销售合同执行、上市公

司每股净资产变化、现金分红等内容。鉴于炼石矿业石幢沟矿业选矿厂相关证照已经取得，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中将石幢沟矿业选矿厂相关证照取得的风险提示予以删除。

三、根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中补充了破产重整进

展、股东大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咸阳国资委对评估报告进行核准和备案、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有股东转让股份进行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等内容。

四、根据公司半年度报告修订了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中公司前十大股东的相

关内容、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五、

"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中，根据交易对方徐跃东和深圳汇世邦之间存在控制

关系，修订了一致行动人的相关描述；对炼石矿业自然人股东基本情况予以更新，对炼石矿

业法人股东的历史沿革等内容予以补充。

六、

"

第四节 本次交易标的情况

"

中，补充披露咸阳偏转诉讼情况、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经

咸阳国资委核准和备案等内容；对炼石矿业历史沿革相关情况予以补充披露；对炼石矿业原

高管人员的安排予以修订；对炼石矿业土地使用权取得和缴费情况予以补充披露；对炼石矿

业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予以更新。

七、

"

第五节 发行股份情况

"

中，补充披露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的股东大

会决议情况和本次发行前后的财务数据变化。

八、

"

第六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中，对业绩补偿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九、

"

第八节 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

中，对评估采用采矿权折现率、置入资产

定价合理性、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合理性分析等内容进行补充修订。

十、

"

第九节 业务与技术

"

中，根据炼石矿业最新情况，对炼石矿业关于铼的开发工作进

行了补充、更新石幢沟矿业选矿厂相关情况；补充炼石矿业主要产品及客户情况、安全生产

许可证书及证明等相关内容；补充披露采矿权现状。

十一、

"

第十一节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法人治理结构

"

中，对关于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相

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同时补充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

十三、 鉴于湖南有色金尾研究院向炼石矿业提交了钼铼精矿回收钼铼冶炼试验报告以

及炼石矿业子公司石幢沟矿业新选矿厂已经竣工，故在

"

第十二节 业务发展目标

"

对相关内

容进行了补充修改。

十四、

"

第十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中，根据

2011

年中期

1-6

月财务报告和

2011

年

1-6

月备考财务报告，修改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

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的分析；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将本次

交易的审批风险予以删除，并相应修订了盈利预测与业绩承诺的风险等内容；鉴于石幢沟矿

业已投产并办理相关证照，修改了置入资产估值风险，删除了石幢沟矿业相关证照取得的风

险；根据炼石矿业新签订合同情况，增加了大额销售合同的执行风险；增加了账面每股净资

产下降风险。

十五、

"

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

中补充郑丽萍、吴克信、张晓荣和王密慧等人人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十六、鉴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议案，故在

"

第十六节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

中补充了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十七、

"

第十七节 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

"

和

"

第十八节 董事会、交易对方及中介机构

声明

"

中，鉴于独立财务顾问名称和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法律顾问名称变更、置入资产审计

机构和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签字会计师发生变更，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

十八、根据上市公司和炼石矿业

2011

年中期审计报告、备考财务报表以及法律顾问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书，对

"

第十九节 备查文件

"

进行了补充。

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全文将刊登于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在阅读和

使用本公司的重组报告书时，应以本次披露的重组报告书全文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场内认购份额分拆公告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生效。

根据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

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委托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对投资人场内认购所得的基金份额进行分拆。

截至

2012

年

1

月

5

日，投资人场内认购所得的基金份额合计

70,529,945

份，按

7∶3

的基金份

额配比分拆为

49,370,961.00

份优先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互利

A

，基金代码：

150066

）与

21,

158,984.00

份进取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互利

B

，基金代码：

150067

）。

互利

A

与互利

B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月内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在确

定上市交易时间后，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互利

A

与互利

B

份额

上市交易公告书。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基金代码：

160217

）场内份额与互利

A

、互利

B

份额之间的配对转

换业务，自互利

A

、互利

B

份额上市交易后不超过

6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应按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上予以公告。

本公告简要说明了本基金场内认购份额分拆情况。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详细阅读刊登在

2011

年

11

月

2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

www.gtfund.com

）上的《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网站（

www.gtfund.com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88

、

021-38569000

查询交易确认

情况。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6

日

关于开通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已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正式生效。为了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经本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将自

2012

年

1

月

9

日开通

办理本基金信用互利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160217

，场内简称：国泰互利）的跨系统转托管业

务。

通过场外认购本基金的投资人自

2012

年

1

月

9

日起可以通过认购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办理

本基金信用互利基金份额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本基金在开放日常申购业务后，投资人可以通

过申购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信用互利基金份额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跨系统转托管

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场外认购

/

申购的信用互利基金份额只有在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成功后方能申请场内

赎回或申请分拆为互利

A

份额与互利

B

份额。分拆后的互利

A

份额与互利

B

份额方可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在确定上市交易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在指定媒体

上刊登互利

A

份额与互利

B

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敬请场外认购本基金的投资人根据自身情

况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在本基金开放申购后，本公告中跨系统转托管的相关规则将自动

适用于在场内、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

如有疑问， 投资人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gtfund.com

）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688

、

021-38569000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6

日


